
幸福旅游人：热情永远在线
———记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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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作为一名拥有 28 年职业生涯

的旅游人， 今天尤为激动、 振奋。 我

刚在线上以旅游人的身份为宣传城市

形象出一份力， 又紧锣密鼓地投入到

一系列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特色活动

中， 共同庆祝旅游人的节日。” 在今

年中国旅游日上海分会场活动中， 春

秋集团董事、 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

红作为分享嘉宾， 满怀热爱地向在场

人员分享了她的近期工作状态。

比起被称呼为 “周总”， 她更喜

欢同事、 合作伙伴叫她 “Ella”， 这样

的称呼显得更亲切、 拉近了彼此间的

距离。 其实， “Ella 爱旅行爱自由”

不仅是她为自己的短视频平台起的名

字， 也体现着她的人生态度。 在公司

同事面前是专业、 工作经验丰富的领

导， 在几百个帕米尔高原孩子面前，

她是亲切、 温暖的 “上海妈妈”。

再添“新身份”

当选上海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

是周卫红在今年获得的又一个新的身

份。

《关于延续纾困扶持政策助力航

空业稳健复苏的建议》 《关于持续开

展 “看上海、 品上海、 爱上海” 活动

的建议》 《关于完善公共文化空间旅

游 “标品” 服务功能的建议》， 她根

据多年工作经验 ， 结合实际业务情

况， 分别从助力航空复苏、 工会游发

展、 提升公共文化空间服务能级等不

同角度， 提出相应建议。

“建议借鉴其他城市的文化空间的

旅游服务方式， 将上海的文化空间进行

相应分级。” 在建议中， 她提出普通级

的场馆内部讲解， 允许经过定向培训过

且拥有中级导游职称的团队导游直接讲

解； 专业级或者特殊场馆讲解， 则由上

海市文旅局、 上海市旅游协会、 有关高

等院校以及文化空间运营管理方， 共同

制订培训方案， 组织在校大学生 （含研

究生）、 社会专业人员以及导游人员参

加培训、 考核， 考核通过后的人员可以

纳入 “讲解人力资源库”， 允许其持证

进入相应空间内， 旅游团体提供讲解服

务， 并进行定期的讲解质量跟踪 、 测

评。 这份建议最终获得了上海市文旅局

的重视、 支持。

今年第 47 个国际博物馆日， 在上

海市文旅局的指导、 推动下， 上海市历

史博物馆 （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 与春

秋围绕 “博物馆向持证导游开放带团讲

解试点” 这一合作方向 ， 签订合作协

议。 由春秋金牌导游、 高中级导游为中

坚力量的春秋优秀导游， 将在考核后正

式持证加入到历博的讲解队伍之中。 7

月 3 日， 首批通过考核的春秋导游代表

进入历史博物馆开展了试讲。

打造公益夏令营

前不久， 周

卫红作 为 主 持

人， 向公众发布

了暑期旅游包机

计 划———7、 8

两个月内， 推出

289 架次旅游包

机。 其中， 国内目的地除了此前发布的

上海援建地区西藏日喀则、 新疆喀什之

外， 还新推出了青海果洛 、 新疆吐鲁

番、 内蒙古满洲里、 吉林长白山、 湖南

张家界等地， 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这个项目源于 2011 年， 周卫红为

拍摄去了帕米尔高原一个星期， 见识到

了对她来说有些陌生的， 在另一个 “世

界” 里坚强生存的孩子们 ， 也拉开了

“温暖帕米尔” 项目的序幕。

今年 7 月， 2023 “帕米尔与上海”

公益夏令营， 将请远方的孩子们来上海

“玩耍”。

夏令营特别为孩子们设计 5 大主

题 ， 感受不一样的上海 ， 计划包括 ：

“做一天上海人” ———6 个独具风格的

行程 ； “体验上海速度 ” ———东方明

珠、 观光巴士夜游上海； “了解上海历

史 ” ———一大 、 四大 、 历史博物馆 ；

“感受海派韵味” ———“线上线下” 外滩

微游、 游迪士尼； “文化汇集” ———青

少年活动中心特色课程、 结营仪式等。

周卫红深信， 旅游业一定是让人感

受到幸福的行业， 而中国的旅游业应该

是一个朝阳产业。 她将和同事们不断探

索、 创新， 努力把上海的历史、 文化气

质、 精神以及许多美好的当下， 通过产

品的组合、 导游的讲解以及新颖的宣

传， 传递给更多人。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记者从昨天下

午在苏河湾中心举行的 “艺

术苏河” 启航仪式上获悉，

静安将打造 “艺术苏河” 品

牌， 增强产业规模， 对标国

际水平， 焕活文化魅力， 助

力将苏河湾发展成世界级滨

水中央活动区、 世界级 “城

市会客厅”。

据了解， 静安苏河湾占

地 4.2 平方公里， 滨水岸线

全长 6.3 公里， 历史建筑总

量 50 万平方米， 集聚 20 余

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拥有

风貌保护街坊 17 个， 博物

馆、美术馆、文化新空间等文

旅资源点位 170 处， 是中心

城区独有的“一河两岸、中西

合璧”滨水活力中枢。吸引上

海苏富比空间、 尤伦斯美术

馆、Fotografiska 展览馆、没顶

画廊等一批顶级艺术机构入

驻，形成复合型艺术生态圈。

为此， 静安充分发挥文

化 艺 术 的 纽 带 作 用 ， 由

UCCA Edge 静安尤伦斯

美术馆发起， 由静安区文旅

局、 北站街道等指导， 共同

倡导打响 “艺术苏河 ” 品

牌 ， 将通过提升艺术资源禀

赋， 挖掘历史建筑价值， 增加

公共文化配置， 举办文化节展

赛事， 吸引高端艺术产业， 全

面推进苏河湾文化艺术生态建

设， 使苏河湾地区成为上海艺

术地图中的重要组成。

“为全力打响 ‘艺术苏

河’ 品牌， 我们将围绕联盟共

建、 载体共享、品牌共创、宣传

共推、政策共申五个方面，全面

建设苏河湾艺术生态高地，实

现世界级滨水文化区华丽蝶

变。”静安区文化旅游局副局长

吴芳艺表示，静安将加大“静九

条”产业政策的支持力度，对符

合新型消费场景打造的艺术机

构， 给予最高 100 万元的一次

性奖励。鼓励艺术机构申报“静

安文化发展专项资金”， 对于

符合申请条件文旅项目给予最

高 80 万元的专项补贴。 鼓励

艺术机构申报国家级 、 市级

“版权示范单位”， 获评后享受

荣誉和相应奖励。

静安还将鼓励全球知名机

构举办各类国际精品现当代艺

术品展览， 支持国际高层次的

艺术文化活动， 着力打造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滨水艺术走廊和

艺术生态高地。

打造“艺术苏河”品牌
静安全面建设苏河湾艺术生态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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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立即离职，是否符合规定

我最近找了一份新的

工作 ， 由于 《劳动合同

法》 规定劳动者辞职需要

提前三十日告知用人单

位， 因此我和新公司谈妥

条件后， 约定的入职时间

是三十五天之后。

但是我跟公司提出辞

职后， 公司表示没有需要

交接的工作， 因此我不需

要再来上班， 工资计发时

间也截止到我辞职当天。

请问律师， 公司的做

法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高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劳动合同法》 第三

十七条规定： “劳动者提

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

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

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规

定只是针对劳动者， 并非针

对用人单位， 该规定也没有

要求用人单位必须等到三十

天的辞职预告期满后才能作

出同意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

表示。

因此， 用人单位可以在

员工辞职后立即同意解除劳

动合同， 但应配合员工办妥

离职和退工的手续。

资料图片

拖欠销售提成，应当如何维权

我在公司担任销售人

员， 收入中有一部分是销

售提成。

上个月我向公司辞

职， 但在结算工资时， 公

司表示部分销售收入尚未

到账， 按照公司内部制度

尚不能支付提成， 因此没

有支付这部分的销售提

成。

请问律师， 碰到这种

情况我该怎么办？

———程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如果公司对于销售提

成的计算和发放有相关规

章制度， 那么这部分收入

在员工在职时的确应该按

照规章制度来发放。

建议你和公司保持沟

通， 并留意劳动仲裁的一

年诉讼时效。

如果公司一直没有发

放这部分提成， 你可以在

一年内提起劳动仲裁， 而

公司必须对这些销售收入的

到账与否进行举证。

同时在仲裁中你也可以

对相关规章制度提出质疑，

基于你已经离职， 对于公司

的后续销售回款情况无法跟

进和了解。

因此， 你可以提出基于

销售行为已经完成， 公司应

当先将提成支付给你。

至于这些销售的到账情

况， 应当由公司承担相应的

责任和风险。

非全日制用工， 超时如何维权

我姑姑在一家公司从事保洁工

作， 原本口头约定属于非全日制用

工， 每天上午工作 3 小时， 每周工作

5 天， 每个月结算一次工资。

后来因为公司办公面积扩大， 我

姑姑每天的实际工作时间变成上午 3

小时， 下午 2 小时， 每周工作 5 天。

请问律师， 像她这种情况是否应

当签订劳动合同？

———魏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劳动合同法》 规定， 非全日制

用工以小时计酬为主， 劳动者在同一

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

过 4 小时， 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

24 小时， 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结

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 15 日 ，

用工双方可以订立口头协议。

由于你姑姑现在每天实际工作的时

间超过 4 个小时， 每周工作的时间也超

过了 24 个小时， 并且公司没有遵循非

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

不得超过 15 日的要求， 而是一个月发

一次工资， 因此这样的用工形式已经不

再属于非全日制用工。

根据 《劳动合同法》， 建立劳动关

系， 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建立劳动关系， 未同时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的， 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

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

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

资。

因此， 你姑姑可以提起劳动仲裁，

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和签订劳动合同， 并

根据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时间支付相

应的赔偿。

长期超时加班，能否投诉举报

我们公司最近一段时间都在加

班， 虽然公司是发放加班费的， 但员

工还是怨声载道。

请问律师， 公司这样做是否符合

劳动法的规定 ？ 我们能否去投诉举

报？ ———朱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劳动法》 第四十一条规定：“用

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 经与工会

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

一般每日不得超过 1 小时； 因特殊原

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 在保障劳动

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

日不得超过 3 小时， 但是每月不得超

过 36 小时。 ”第四十三条规定：“用人

单位不得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的

工作时间。 ”

据此，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

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是基于生产经

营需要；二是要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

除特殊情况外， 协商是单位安排加班

的必经程序；三是每月工作日的加点、

休息日和法定休假日的加班的总时数

不得超过 36 小时。 另外，用人单位对

受特殊劳动保护的劳动者， 包括未成年

工、怀孕 7 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哺乳期内

的女职工，不得安排其加班。

另一方面， 在特殊情况下安排加班

的，既不受加班长度的限制，也无需与工

会和劳动者协商。

《劳动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延长工作时间不受本法第

四十一条规定的限制：（一） 发生自然灾

害、事故或者因其他原因，威胁劳动者生

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需要紧急处理的；

（二）生产设备、交通运输线路、公共设施

发生故障，影响生产和公众利益，必须及

时抢修的；（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情形。 ”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主要包括： 在法定节日和公休假日内工

作不能间断，必须连续生产、运输或者营

业的； 必须利用法定节日或公休假日的

停产期间进行设备检修、保养的；为完成

国防紧急任务， 或者完成上级在国家计

划外安排的其他紧急生产任务， 以及商

业、供销企业在旺季完成收购、运输、加

工农副产品紧急任务的。

如果公司安排超市加班， 你们可以

向劳动部门投诉，或者提起劳动仲裁。

劳动工伤

不发高温津贴，是否违反规定

最近高温天气来临， 但我们公司

从来不发放高温津贴 ， 劳动者去询

问， 被告知高温津贴不是必须发的。

请问律师， 高温津贴是不是法律

规定必须发放的？ ———杜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 依法享受岗

位津贴 。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

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

度降低到 33℃以下的， 应当向劳动者

发放高温津贴， 并纳入工资总额。 高温

津贴标准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并根据社会经

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

据此， 很多地方制定了地方性的高

温津贴规定， 包括津贴数额等内容。

如果用人单位在发放高温津贴上违

规， 劳动者可以向工会寻求帮助， 工会

组织有权要求用人单位及时改正。 劳动

者还可以向社保、 安监等部门举报， 由

相关部门采取责令用人单位整改、 行政

处罚等措施， 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